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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本市106年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領綱宣導講座研習

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6年8月11日桃教小字第1060058286號函續辦。

二、旨案核定7所申辦學校(如附件)，每校各補助3萬元整，請

貴校開立統一收據(繳款人：新明國小)寄送至承辦學校新

明國小。

三、本案倘有結餘款請各校依規定繳回；並應於106年12月31

日前執行完畢，檢具經費收支結算表、原始憑證、敘獎名

單、成果資料等送新明國小教務處辦理核結。

四、本案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

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

辦法」、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

」等規定，核敘2人各嘉獎1次及2人各獎狀1張。

正本：興國國小、文山國小、新坡國小、大崙國小、元生國小、普仁國小、文化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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